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７２

证券简称：澳洋科技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３３

江苏澳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２０１２

年第三季度业绩预告的修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预计的本年业绩

１

、业绩预告期间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

日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

２

、前次业绩预告情况

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８

日披露的

２０１２

年半年度报告预计

２０１２

年第三季度归属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亏损

５

，

５００～７

，

０００

万元。

３

、修正后的预计业绩：

√

亏损

□

扭亏为盈

□

同向上升

□

同向下降

□

其他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预计亏损：

１

，

５００～３

，

０００

万元

－４６

，

３４６．６２

万元

二、本次预计的业绩未经过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三、业绩预告出现差异的原因

公司三季度主营业务相对上半年形势有所好转，根据公司财务部门测算，主营业务三季度

当季实现盈利； 同时公司在第三季度收到张家港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打造总部经济奖

励资金

４

，

０００

万元。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相关规定，本次收到的政府奖励作为公司营业外收入，

计入

２０１２

年度当期损益，将对公司第三季度业绩产生一定影响。

四、具体财务数据以公司披露的

２０１２

年第三季度报告为准。公司董事会就

２０１２

半年度报告

未能准确预告

２０１２

年第三季度的业绩情况向广大投资者深表歉意。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

风险。

特此公告。

江苏澳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十月十一日

证券代码：

002068

证券简称：黑猫股份 公告编号：

2012-041

江西黑猫炭黑股份有限公司二

○

一二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重要提示

本次会议的通知于

2012

年

9

月

22

日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上发出，

在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无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

二、会议召开的情况

1

、召集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2

、表决方式：现场投票

3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

2012

年

10

月

10

日下午

14:00

4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江西省景德镇市瓷都大道

1055

号开门子大酒店三楼大会议室

5

、主持人：公司董事长蔡景章先生

6

、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表共

2

名，代表

208,399,971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43.44%

，

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监事会及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和

上海锦天城律师事务所沈国权、孙亦涛律师列席并见证了会议的召开。

四、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按照会议议程，采用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1

、审议通过了《关于申请发行短期融资券的议案》

本议案有效表决权为

208,399,971

股，表决结果：同意票

208,399,971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

表决权总数的

100％

；反对票

0

股；弃权票

0

股。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律师事务所名称：上海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2

、律师姓名：沈国权、孙亦涛

3

、结论性意见：本所律师认为，贵司

201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

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以及会议表决程序、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

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均为合法有

效。

特此公告。

江西黑猫炭黑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二年十月十一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７３２

证券简称：泰禾集团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５１

号

泰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三季度业绩预增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１

、业绩预告期间：

２０１２

年

１－９

月

２

、业绩预告类型：同向上升

３

、业绩预告情况表：

项 目

本报告期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

日—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

上年同期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

增减变动（

％

）

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约

１５６００

万元

６６１０．９６

万元 增长约

１３６％

基本每股收益 约

０．１５３４

元

／

股

０．０６５０

元

／

股 增长约

１３６％

项 目

本报告期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

日—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

上年同期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

增减变动（

％

）

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约

１１４００

万元

４２７３．２０

万元 增长约

１６７％

基本每股收益 约

０．１１２０

元

／

股

０．０４２０

元

／

股 增长约

１６７％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三、业绩变动说明

２０１２

年

１－９

月业绩增长主要是由于公司房地产项目可结转收入高于去年同期以及本期对

子公司的处置收益增加所致。

四、其他相关说明

本次业绩预告是根据公司财务部门对经营情况初步测算作出， 具体数据将在公司

２０１２

年

第三季度报告中详细披露（三季报预披露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

风险。

特此公告。

泰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二年十月十日

证券代码：

000409

证券简称：

ST

泰复 公告编号：

2012-037

泰复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泰复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2

年

10

月

8

日、

10

月

9

日、

10

月

10

日连续三

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

12%

，属《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规定的股票交易

异常波动情况。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工作指引第

3

号

--

股票交易异常波

动》等有关规定，公司董事会就上述问题向公司相关各方进行了核查，现将核查结果予以公

告。

二、公司核查情况的说明

（一）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二）公司未发现近期公共传媒有报道可能或已经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

未公开重大信息；

（三）公司近期经营情况正常，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四）公司于

2012

年

9

月

26

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相关议案，并于

2012

年

9

月

27

日刊登在《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站

（

http://www.cninfo.com.cn

）。经自查及向重组各方咨询，除以上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外，公司不存

在其他关于本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或处于筹划阶段的重大事项。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信息声明

公司董事会确认：公司不存在任何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

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董事会也未获悉公司存在其他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

有关规定应予披露而未披露的、对公司股价产生重大影响的信息。

四、风险提示

（一）公司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况。

（二）公司预计于

2012

年

10

月

29

日披露公司

2012

年第三季度报告，经财务部门初步预测，

公司

2012

年前三季度将实现

10

万元以内的盈利，具体数据公司将在财务部门核定后发布业绩

预告公告。

（三）公司指定信息披露报纸是《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报》，公司指定信息

披露网站是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zse.cn

）。公司将严

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工作。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

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泰复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10

月

10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３０１

证券简称：东方市场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３５

江苏吴江中国东方丝绸市场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半年度分红派息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通过分红派息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是否距离股东大会通过分配、转增股本方案两个月以上实施的：

□

是

√

否

江苏吴江中国东方丝绸市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２０１２

年半年度分红派息方

案已获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１９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分红派息方案

本公司

２０１２

年半年度分红派息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１

，

２１８

，

２３６

，

４４５

股为基数，向全

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

０．２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个人、证券投资基金、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实

际每

１０

股派

０．１８

元）。对于其他非居民企业，本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

缴纳。

三、分红派息日期

１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７

日（星期三）

２

、除 息 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８

日（星期四）

四、分红派息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７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五、分红派息方法

１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股息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８

日通过股东托管证

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２

、以下股东的股息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１ ０８＊＊＊＊＊７０６

江苏吴江丝绸集团有限公司

六、有关咨询办法

１

、咨询机构：公司董事会秘书办公室

２

、咨询地址：江苏省吴江市盛泽镇市场路丝绸股份大厦

３

、联 系 人：范佳健

４

、电 话：

０５１２－６３５７３４８０

５

、传 真：

０５１２－６３５５２２７２

七、备查文件

１

、本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２

、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分红派息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特此公告。

江苏吴江中国东方丝绸市场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二年十月十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１００

证券简称：

ＴＣＬ

集团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４８

ＴＣＬ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关于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份主要产品销量数据的公告

ＴＣＬ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本公告属自愿性信息披露。

一、本公司主要产品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份的销量数据（未经审计）如下：

单位：台

产业 产品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份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份

增减（

％

）

２０１２

年

１－９

月份

２０１１

年

１－９

月份

增减（

％

）

多媒体电

子

ＬＣＤ

电视

（包括商用显示器）

１

，

９２２

，

２８５ １

，

３５１

，

６００ ４２．２２％ １１

，

０４５

，

８５４ ７

，

３０３

，

９４７ ５１．２３％

其中

ＬＥＤ

背光源液

晶电视

１

，

５４５

，

５０２ ６２８

，

９３３ １４５．７３％ ７

，

８２９

，

５７１ ２

，

７２８

，

１３１ １８６．９９％

智 能

／

网 络 电

视

５６７

，

０２１ ２６０

，

８９６ １１７．３４％ ２

，

６１２

，

９６６ ８９３

，

９８１ １９２．２８％

３Ｄ

电视

３７４

，

１３８ ９２

，

７３３ ３０３．４６％ １

，

２９５

，

３４０ １９２

，

８５０ ５７１．６８％

ＣＲＴ

电视

１４９

，

４３１ ３９１

，

３２９ －６１．８１％ １

，

６６１

，

３０２ ３

，

３５９

，

４３１ －５０．５５％

ＡＶ

产品

１

，

５１９

，

７５３ ２

，

５２３

，

８１８ －３９．７８％ １１

，

１１５

，

０７３ １５

，

５８８

，

７７６ －２８．７０％

移动通讯

移动电话

３

，

９６８

，

０４９ ３

，

７８９

，

３９３ ４．７１％ ２９

，

１６８

，

８２５ ３０

，

４５７

，

７０２ －４．２３％

其中：智能手机

７６７

，

６１０ １９８

，

１０４ ２８７．４８％ ４

，

１８４

，

８６３ ６５３

，

４６２ ５４０．４１％

家电

空调

１６９

，

２３４ １２３

，

０７４ ３７．５１％ ２

，

９９６

，

９８０ ２

，

４７８

，

８０５ ２０．９０％

冰箱

６０

，

２４８ ５２

，

４５４ １４．８６％ ８０７

，

２９１ ６２４

，

０７０ ２９．３６％

洗衣机

１０８

，

４１８ ９１

，

００４ １９．１４％ ６６６

，

５８４ ４８５

，

７３４ ３７．２３％

华星光电

液晶玻璃基板产量

注

λ

（

２２００ｍｍ＊２５００ｍｍ

）

１０８

，

０２４ － － ４１１

，

０９７ － －

综合良品率

９５．０％ － － ９１．８％ － －

注

λ

：本公告中华星光电液晶玻璃基板的数据为月投入量，每片液晶玻璃基板可切割为

不同尺寸的液晶电视面板（如可切割

32

寸液晶电视面板

18

片）。

二、关于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主要产品销量情况的说明：

ＴＣＬ

集团本月

ＬＣＤ

电视销量为

１９２．２３

万台，同比增长

４２．２２％

。其中

ＴＣＬ

多媒体

ＬＣＤ

电视

在国内外市场销量分别为

１１９．０１

万台、

７０．５８

万台，同比增幅分别为

３７．４７％

、

５５．８４％

。其中，

ＬＥＤ

背光源液晶电视销量占比

８０．４７％

。在中国市场，

ＴＣＬ

多媒体本月智能

／

网络电视和

３Ｄ

电视销量

占比分别为

４６．７７％

和

３１．１５％

。

ＴＣＬ

通讯手机及其他产品

９

月销量合计为

３９６．８０

万台，同比增长

４．７１ ％

。其中，智能手机

销量

７６．７６

万台， 同比增长

２８７．４８ ％

， 销量占比为

１９．３４ ％

。

９

月份国内外市场销量分别为

６０．５５

万台、

３３６．２５

万台。

家电业务整体销量继续保持良好增长势头，空调、冰箱、洗衣机产品销量同比增长分别

为

３７．５１％

、

１４．８６％

、

１９．１４％

。

华星光电

９

月玻璃基板投片

１０．８

万片，提前三个月实现项目设计产能，产品综合良品率达

到

９５．０％

。华星光电

９

月液晶电视面板和模组销量合计

１６５

万片，占当月全球液晶电视面板市

场份额约

９．５％

。受

９

月份液晶面板价格上涨的影响，华星光电当月经营性损益基本达到平衡。

特此公告。

ＴＣＬ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０

日

证券代码：

002468

证券简称：艾迪西 公告编号：

2012-045

浙江艾迪西流体控制股份有限公司

对公共媒体报道的情况说明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近日公共媒体有报道公司为地热概念股之一，公司对相关情况作说明如下：

相关公共传媒报道：近日，国土资源部发布官方数据表明，中国大陆

3000

米至

10000

米深

处干热岩资源总计相当于中国目前年度能源消耗总量的

26

万倍。国家初步计划在未来五年，

完成地源热泵供暖

(

制况

)

面积

3.5

亿平方米，预计总市场规模至少在

700

亿元左右。作为可再生

清洁能源，地热能将纳入

"

十二五

"

能源归划。

经向管理层核实：公司无直接涉足深层地热项目，公司仅子公司班尼戈舒适节能科技有

限公司在致力于科技住宅舒适节能系统产品的研发与品牌战略推广中涉足地表层地源热泵

的应用，且目前尚处于研发阶段未投放市场，公司无其他涉及地热的项目。以上新闻报道中

有关地热资源开发对公司目前及未来一段时间内的经营业绩不产生实质影响。

风险提示

本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 本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的报纸为 《证券时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日报》，指定信息披露网站为：

http://www.cninfo.com.cn

，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公司在上

述指定媒体刊登的正式公告为准。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艾迪西流体控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О

一二年十月十日

证券代码：

002468

证券简称：艾迪西 公告编号：

2012-046

浙江艾迪西流体控制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特别提示：

公司股票将于

2012

年

10

月

11

日上午开市起停牌

1

小时。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

截至

2012

年

10

月

10

日，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连续三个交易日（

2012

年

10

月

8

日，

10

月

9

日，

10

月

10

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

20%

。根据深交所《交易规则》的相关规定，属于股票

交易异常波动。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本公司股票将于

2012

年

10

月

11

日上午开市起停牌

1

小时。

二、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说明

经与本公司管理层、董事会、公司控股股东以及实际控制人就相关问题进行了必要的核

实，公司说明如下：

1

、近日公共媒体有报道公司为地热概念股之一，公司已于

2012

年

10

月

10

日发表公告《对

公共媒体报道的情况说明》（【公告编号：

2012-045

】）， 具体可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

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及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公司的主营业务是水暖器材、阀门、管件、建筑金属配件、智能家庭及环保节能控制系统，相关

产品的研发、制造、销售与服务，公司无直接涉足深层地热项目，公司子公司班尼戈舒适节能

科技有限公司在致力于科技住宅舒适节能系统产品的研发与品牌战略推广中涉足地表层地

源热泵的应用，地表层地源热泵作为舒适节能系统的组成部件，只是浅层地温能利用，与国土

资源部发布官方数据中

"

中国大陆

3000

米至

10000

米深处干热岩资源

"

无关联。舒适节能系统

不涉及地热能概念，且目前尚处于研发阶段未投放市场。公司产品不涉及地热能概念，公共媒

体报道中有关地热资源开发对公司目前及未来一段时间内的经营业绩不产生实质影响。

2

、公司声明未发现近期除上述事项外其他公共传媒报道可能或已经对本公司股票交易

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未公开重大信息。

3

、经向管理层核实：近期，公司生产经营情况正常，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4

、经预测，公司前三季度的业绩情况与之前披露的业绩预告不存在差异。

5

、经查询，公司及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也不存在处

于筹划阶段的重大事项。

6

、经查询，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在本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期间未买卖本公司股票。

7

、经自查，本公司董事会确认，本公司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本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有关规定应予以披

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有根

据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

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四、风险提示

本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本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的报纸为《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

《证券日报》，指定信息披露网站为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公司在

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正式公告为准。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艾迪西流体控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О

一二年十月十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０１

证券简称：广东鸿图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２６

广东鸿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广东鸿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０

日以通讯方式

召开，会议通知和议案于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以专人送达、电子邮件方式发出。会议应参加表决的董

事

８

人，实际表决的董事

８

人，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与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经审议，与会董事以通讯表决方式通过以下决议：

一、会议以同意票

８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

东大会的议案》；

《广东鸿图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见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１

日刊登于证券时

报及巨潮资讯网的相关公告。

特此公告。

广东鸿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十月十一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０１

证券简称：广东鸿图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２７

广东鸿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二

○

一二年第二次

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广东鸿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召开公司二

○

一二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一）、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星期五），上午

１０

：

００

（二）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２

日（星期一）

（三）会议召开地点：高要市金渡世纪大道

１６８

号广东鸿图会议中心

（四）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五）会议方式：现场投票表决

（六）会议出席对象

１

、凡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２

日（星期一）下午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

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均有权以本通知公布的方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及参加表决； 不能亲

自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可授权他人代为出席（被授权人不必为本公司股东）。

２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３

、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二、会议审议事项

（一）、本次会议审议的事项均经董事会或监事会审议通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

的要求，审议的资料完备。

（二）、会议审议的议案：

１

、审议《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本议案须经股东大会特别表决通过， 即须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

以上通过。

上述议案已经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见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１

日刊登

于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的相关公告。

三、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登记方法

（一）会议登记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４

日、

２５

日 上午

９

：

０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４

：

００－１７

：

００

（二）会议登记方法：

１

、自然人股东须持本人身份证和股东账户卡进行登记；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须持本人

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和股东账户卡进行登记；

２

、法人股东由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需持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和股东

账户卡进行登记；由法定代表人委托的代理人出席会议的，需持本人身份证、营业执照复印件、

授权委托书和股东账户卡进行登记；

３

、异地股东可以书面信函或传真办理登记（以

１０

月

２５

日

１７

：

００

时前到达本公司为准）；

（三）会议登记地点：广东鸿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秘办。

五、其他事项

１

、联系方式

信函登记通讯地址：广东省高要市金渡世纪大道

１６８

号董秘办，信函上请注明“股东大会”

字样；

邮 编：

５２６１０８

；

传真号码：

０７５８－８５１２６５８

；

邮寄信函或传真后请致电

０７５８－８５１２６５８

查询。

会议咨询：董秘办

联 系 人：谭妙玲、赵璧

联系电话：

０７５８－８５１２６５８

２

、出席本次会议股东的食宿及交通费用自理。

广东鸿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二年十月十一日

附件：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公司（本人）出席广东鸿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召开的二〇一二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代表本人对会议审议的各项议案按

照本授权委托书的指示行使投票，如没有做出指示，代理人有权按照自己的意愿表决，并代为

签署本次会议需要签署的相关文件。

表决事项

表决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本授权委托书的有效期限为：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附注：

１

、如欲对议案投同意票，请在“同意”栏内相应地方填上“

√

”如欲对议案投反对票，请在

“反对”栏内相应地方填上“

√

”；如欲对议案投弃权票，请在“弃权”栏内相应地方填上“

√

”。

２

、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单位委托须加盖单位公章。

委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股东账号：

委托人持股数量：

被委托人姓名：

被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证券代码：

002331

证券简称：皖通科技 公告编号：

2012-057

安徽皖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重大合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安徽皖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分别于

2012

年

6

月

27

日和

2012

年

7

月

7

日在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巨潮资讯网公告了《皖通科技：关于项目中标的提示性公告》（公

告编号：

2012-038

）和《皖通科技：关于项目的中标公告》（公告编号

:2012-040

）；

2012

年

10

月

10

日，公司和公司控股子公司安徽汉高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汉高信息

"

）收到安徽省高

等级公路工程建设指挥部签署的黄山至祁门、宣城至宁国、阜阳至新蔡高速公路机电与配电

工程以及阜阳至周集、周集至六安高速公路配电工程

HQJD-02

、

HQPD-01

、

FZZLPD-01

标段和

HQPD-02

、

FXJD-01

标段施工的合同协议书。

一、合同风险的提示

1

、合同的生效条件：由双方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签字并加盖公章后生效。

2

、合同工期：工期

10

个月。

3

、付款方式：

a.

开工预付款：无；

b.

工程进度付款：按工程进度支付，每次不低于

50

万元；

c.

质量保证金：

5%

合同价。

4

、本合同的履行不存在法律法规、履约能力、技术等方面的不确定性和风险。

二、合同当事人介绍

黄祁高速公路起于黄山市休宁县长岭枢纽互通，东接徽杭高速公路，南与黄（山）塔（岭）

桃（源）高速公路相接，北与汤（口）屯（溪）高速公路相接。终点向西延伸后可与济南至广州（安

景）高速公路相接。本项目途经黄山市屯溪区、休宁县、黟县、祁门县

,

止于皖赣两省交界良禾

口，全长

102.98

公里。双向四车道，沥青混凝土路面。其中

,

长岭枢纽互通至黟县互通段长

34.8

公

里，路基宽

26

米，设计行车速度

100

公里

/

小时；黟县互通至良禾口（皖赣界）段路基宽

24.5

米，设

计行车速度为

80

公里

/

小时。概算总投资

65.2

亿元，建设工期

4

年。

2009

年

9

月下达开工令。

2011

年公司、汉高信息与安徽省高等级公路工程建设指挥部有交易。公司、汉高信息与交

易对方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

三、合同的主要内容

1

、合同双方

发包人：安徽省高等级公路工程建设指挥部

承包人：安徽皖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和安徽汉高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2

、合同标的：黄山至祁门、宣城至宁国、阜阳至新蔡高速公路机电与配电工程以及阜阳至

周集、 周集至六安高速公路配电工程

HQJD-02

、

HQPD-01

、

FZZLPD-01

标段和

HQPD-02

、

FXJD-01

标段。

3

、合同总金额：

第

HQJD-02

合同段：

￥ 34,989,271.00

元

(

叁仟肆佰玖拾捌万玖仟贰佰柒拾壹元整

)

；

第

HQPD-01

合同段：

￥ 4,080,065.00

元（肆佰零捌万零陆拾伍元整）；

第

FZZLPD-01

合同段：

￥ 11,582,035.00

元（壹仟壹佰伍拾捌万贰仟零叁拾伍元整）；

第

HQPD-02

合同段：

￥ 4,897,989.60

元（肆佰捌拾玖万柒仟玖佰捌拾玖元零陆角）；

第

FXJD-01

合同段：

￥ 25,685,049.86

元（贰仟伍佰陆拾捌万伍仟零肆拾玖元捌角陆分）。

4

、工期：

10

个月。

5

、合同签署时间：

2012

年

7

月

20

日。

四、合同履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

、根据项目进度，该项目的实施将会对本公司本年度的营业收入和利润产生一定的积极

影响， 此次中标总金额为

81,234,410.46

元， 公司

2011

年度经审计的主营业务收入

474,603,

333.41

元，该项目合同金额占公司

2011

年度经审计的主营业务收入的

17.12%

。

2

、合同不影响公司业务独立性，公司主要业务不存在因履行合同而对当事人形成依赖。

五、合同的审议程序

上述合同不需要公司董事会审议表决，不需要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

六、其他相关说明

1

、公司将在定期报告中披露重大合同的履行情况。

特此公告。

安徽皖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10

月

10

日

证券代码：

002331

证券简称：皖通科技 公告编号：

2012-058

安徽皖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重大合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安徽皖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分别于

2012

年

7

月

24

日和

2012

年

8

月

1

日在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巨潮资讯网公告了《皖通科技：关于项目中标的提示性公告》（公

告编号：

2012-042

）和《皖通科技：关于项目的中标公告》（公告编号：

2012-044

）；

2012

年

10

月

10

日，公司收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交通建设管理局签署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G216

线五彩湾至大

黄山高速公路项目机电工程施工的合同协议书。

一、合同风险的提示

1

、合同的生效条件：由双方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签字并加盖公章后生效。

2

、合同工期：总工期

9

个月（施工期

6

个月，试运行期

3

个月）

3

、付款方式：

a.

开工预付款：

10%

签约合同价（除暂列金额和暂估价）；

b.

工程进度付款：按工程进度支付，每次不低于

100

万元；

c.

质量保证金：

5%

合同价。

4

、本合同的履行不存在法律法规、履约能力、技术等方面的不确定性和风险。

二、合同当事人介绍

国道

216

线五彩湾

～

大黄山公路项目（以下简称为

"

本项目

"

）位于昌吉州境内，是国道

216

线的重要组成路段，是新疆公路网规划

"

三横两纵两环八通道

"

主骨架网

"

纵二

"

的重要组成部

分，同时也是自治区

"

五横七纵

"

高速、高等级公路网中第一纵的组成部分。是北疆通往南疆东

部的重要干线，也是吐乌大高等级公路的延伸线。

本项目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回族自治州的吉木萨尔县及阜康市境内，起点位于火

烧山岔口以北桩号为

K452+770

， 终点位于幸福路口互通立交 （不包括该立交） 处， 桩号为

K549+168.128

，路线全长

96.54km

。全线按双向四车道高速公路标准建设，其中整体式断面路

基宽为

28m

，分离式断面路基宽为

2×13.75m

，设计速度为

120km/h

。

2011

年公司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交通建设管理局无交易。公司与交易对方不存在任何关

联关系。

三、合同的主要内容

1

、合同双方

发包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交通建设管理局

承包人：安徽皖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

、合同标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G216

线五彩湾至大黄山高速公路项目机电工程。

3

、合同总金额：

￥ 45,380,000.00

元（肆仟伍佰叁拾捌万元整 ）。

4

、工期：

9

个月（其中施工工期

6

个月，试运营期

3

个月）。

5

、合同签署时间：

2012

年

8

月

28

日。

四、合同履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

、根据项目进度，该项目的实施将会对本公司本年度的营业收入和利润产生一定的积极

影响， 此次中标总金额为

45,380,000.00

元， 公司

2011

年度经审计的主营业务收入

474,603,

333.41

元，该项目合同金额占公司

2011

年度经审计的主营业务收入的

9.56%

。

2

、合同不影响公司业务独立性，公司主要业务不存在因履行合同而对当事人形成依赖。

五、合同的审议程序

上述合同不需要公司董事会审议表决，不需要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

六、其他相关说明

1

、公司将在定期报告中披露重大合同的履行情况。

特此公告。

安徽皖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10

月

10

日

信息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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